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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高中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校內推薦甄選作業要點 

114 年 12 月 9 日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招生校內推薦小組會議訂定 

壹、 依據： 

一、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二、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114年11月21日技專招聯試字第 1142100516

號函。 

貳、 辦理宗旨 

為推薦本校日間部專業群科應屆畢業生參加教育部核定50所招生學校

所辦理之『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期使經由

公開、透明、嚴謹之成績比序推薦本校具有潛力之優秀學生至多15名，進入

優質科技大學就讀，進而成為未來之社會中堅。 

參、 校內推薦報名資格： 

一、 本校日間部專業群科應屆畢業生。 

二、 全程三年均須就讀本校。 

三、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在各科(組)前 30%以

內，且為各群前 2%以內。 

肆、 甄選項目： 

一、比序排名項目 

比序
項目 

比序
順位 

項目內容 備  註 

學業
成績
表現 

1 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全部科目 

2 五學期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部定必修 

*3 五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部定必修 

基本
學科
表現 

4 五學期英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 

5 五學期國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 

6 五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 

多元
能力
表現
成績 

7 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8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  

註：第 7、8項比序之給分表，如附件 6~7。 

二、如遇 8項比序皆相同者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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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參酌：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第2參酌：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第3參酌：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第4參酌：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第5參酌：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第6參酌：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 

伍、 報名： 

一、符合甄選資格之學生應至教務處領取校內報名表件並於 115年 2月 23

日 (星期一)中午前將報名表件依序排列整齊，並用長尾夾於左上方

夾妥繳交教務處，逾期視同放棄校內甄選。 

二、獲得推薦學生於 115年 3月 11日（星期三）完成網路報名，並於 115

年 3月 12日 (星期四)中午前繳交所須報名資料，逾期視同放棄推

薦，由備取同學依序遞補。 

陸、 其餘相關報名注意事項請參閱簡章(簡章下載網址： 

https://www.shinmin.tc.edu.tw/ischool/public/news_view/show.php?nid=13740 

柒、 繳交資料： 

報名同時請繳交各項有利於評審之證件影本，正本備驗： 

一、 報名表：請自行列印本要點附件填寫，報名表須經學生本人、家長及

導師簽章。  

二、 各項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等證明彙整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影本依彙整表項次序列裝訂於後。 

三、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等證明彙整表及相關證明影

本。影本依彙整表項次序列裝訂於後。 

四、 一項證明文件以單面黑白影印於一張 A4紙上(務求清晰)，超過 A4紙

大小請縮印，並請導師驗證並蓋導師章於影本上。 

五、 資料裝訂順序如下，不需封面且各項文件影本皆以黑白影印即可：  

(一) 報名表。 

(二) 各項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等證明彙整表。 

(三) 各項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等證明彙整表。 

(五)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證明文件影本。 

上列資料以釘書機平均裝訂於左側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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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本要點經本校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招生校內推薦小組會議訂定，陳  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備註：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錄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概不得參加當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新民高中專業群科可推薦人數(2025.11.28) 

分群 科別 人數 群 1% 可推薦人數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應用日語科 

249 2.49 3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際貿易科 
資料處理科 
電子商務科 

286 2.86 3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廣告設計科 

130 1.30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電機科 

173 1.73 2 

機械群 
電腦機械製圖科 
機械科 

82 0.82 1 

餐旅群 觀光事業科 115 1.15 2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73 0.73 1 

  1108  14 

 

分群 科別 人數 群 2% 可推薦人數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應用日語科 

249 4.95 5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際貿易科 
資料處理科 
電子商務科 

286 5.72 6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廣告設計科 

130 2.60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電機科 

173 3.46 4 

機械群 
電腦機械製圖科 
機械科 

82 1.64 2 

餐旅群 觀光事業科 115 2.30 3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73 1.46 2 

  11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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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民高中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校內遴選報名表 

報名日期：115年 2月 23日  

甄選編號 
(請勿填寫)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生  日 年   月   日 

推薦資格 

1.本校日間部職業類科應屆畢業生。 

2.三年均就讀本校。 

3.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在各科(組)前

30%以內，且在各群前 2%以內。 

科別  

群別 

(參閱附件 1) 
 

前五學期 

群名次 
第      名 

前五學期 

群排名百分比 %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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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 

各項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等證明彙整表 

項次 採計項目 發證單位 發照/比賽日期 備註 

1     

2     

3     

4     

5     

6     

7     

8     

註 1.繳交證明影本即可，但須由班級導師審核並加蓋導師章。  

註 2.將證明文件影本依項次順序裝訂於於本彙整表之後。 

註 3.繳交時，出示正本以供驗證。非加分項目，請勿列入。 

     3-1相同職類之競賽及證照採最優名次或最高等級計分，不同職類之競

賽及證照，則可累計計分；未在簡章所列之競賽及證照，均不予計

分。 

     3-2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優勝名次，並檢附優勝獎狀，

才得予採計（參賽證明不予採計）。 

     3-3中央各級機關及直轄市政府主辦之各項技藝技能競賽，發證時之主

辦單位和落款單位須為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且落款人須為

機關首長，否則不列入採計項目（參賽證明不予採計）。 

     3-4若尚未拿到技術士證照，但有成績單或於技能檢定術科辦理單位相

關網站可查詢到成績，請檢附成績單影本或複印成績查詢頁面，並

請於「網路報名系統」之第 7比序項目資料將發證日期登錄為 115

年 1月 1日。 

 

 

學生簽章：                  導師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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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等證明彙整表 

項次 採計項目 期 間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註 1.繳交證明影本即可，但須由班級導師審核並加蓋導師章。  

註 2.將證明文件影本依項次順序裝訂於於本彙整表之後。 

註 3.繳交時，出示正本以供驗證。非加分項目，請勿列入。 

註 4.本表可繕打內容後列印，亦可列印後手寫內容。 

註 5.採計期間均為高一第一學期至畢業前一學期之 5學期 

學生簽章：                  導師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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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推薦甄選  

「學校幹部」 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期間 性質 
(班級/全校/社團) 擔任職務 認證 

(承辦人認證 請蓋職章) 

高一上學期    

高一下學期    

高二上學期    

高二下學期    

高三上學期    

擔任幹部累計______學期     訓育組長：          

                           學務處章： 

註 1：班級幹部名稱包括：班長、副班長、風紀股長、學藝（學術）股長、衛生股長、環保

股長、總務（服務、事務、設備、圖資或資訊）股長、康樂（體育）股長、輔導股

長、保健股長及其他經學校認可準同股長名稱之班級幹部；實習工廠幹部僅採計：廠

長、領班，其餘幹部不予採計，發證時間請登錄證明文件開立（列印）時間。。 

註 2：副班級幹部除副班長可採計外，其他副班級幹部一律不採計。另班級幹部不包含小老

師、模範生。 

註 3：全校幹部包括：學生（自治）會會長（主席）、班聯會會長（主席）及擔任校內依法

設立各委員會之學生代表（班代表）。  

註 4：社團幹部僅採計學校內社團之社長。 

註 5：擔任社團社長之該學期，僅就「學校幹部」或「社團參與」採計其中一項，不可同時

採計，考生須自行選擇最有利之採計項目（例：高一第二學期參加排球社並擔任排球

社社長，該學期僅就排球社社長採計為學校幹部或社團參與）。 

註 6：若同 1 學期同時擔任 2 種以上之學校幹部，仍以 1 學期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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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推薦甄選  

「校內志工」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服務日期 校內志工類別 服務時數 
校內志工 

承辦單位認證 
(承辦人認證 請蓋職章) 

    

    

    

    

    

    

    

志工服務累計______小時    學務處章： 

註 1：請依學年度學期由遠至近順序列表。 

註 2：校內志工（或服務學習）類別包括：交通服務類（維護同學上下學通勤安全、糾察

等）、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垃圾分類、環保糾察、校園環境整潔、登革熱防治

工作等）、學術藝文類（圖書分類、美工布置及導覽、實驗室器材管理志工等）、體育

服務類（體育器材場地之維護及保管等）、健康服務類（協助健康檢查及衛生保健宣

導工作等）及其他經學校核可之全校性志工。 

註 3：依「志工服務法」規定，志工或社會服務須完成相關服務訓練後所從事之志工服務，

並須檢附有服務日期或服務時數之證明文件方得採計。另志工教育訓練相關課程、校

園參訪、觀摩活動等均不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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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推薦甄選  

「社團參與」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學年度/學期 社團名稱 社團類型 證明文件開立時間 

高一上學期    

高一下學期    

高二上學期    

高二下學期    

高三上學期    

社團參與累計______學期    社團組長： 

                          學務處章： 

註 1：社團類型：包括學藝性社團（如語文類、科學類等）、才藝性社團（如音樂類、表演藝術

類、視覺藝術類等）、體育性社團（如球類、田徑類等）及其他經學校核可設立之全校性社

團，發證時間請登錄證明文件開立（列印）時間。 

註 2：若同 1 學期同時參加 2 種以上之社團，仍以 1 學期採計。 

  



Page-10 

 

附件 5: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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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第 7 比序「競賽、證照及語言能力檢定」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 

一、競賽及證照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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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文能力檢定之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表 
（一）語文能力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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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第8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 

 

 

 
註1：第8 比序所有項目之採計期間均為一般學制高一第一學期至畢業前一學期之5 學期，

所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須連同考生報名表件資料於115 年3 月19 日（星期四）前，
以快遞或限時掛號（以郵戳為憑）寄送至本委員會進行審查。 

註2：班級幹部名稱包括：班長、副班長、風紀股長、學藝（學術）股長、衛生股長、環保
股長、總務（服務、事務、設備、圖資或資訊）股長、康樂（體育）股長、輔導股
長、保健股長及其他經學校認可準同股長名稱之班級幹部；實習工廠幹部僅採計：廠
長、領班，其餘幹部不予採計，發證時間請登錄證明文件開立（列印）時間或擔任幹
部該學期時間。 

註3：副班級幹部除副班長可採計外，其他副班級幹部一律不採計。另班級幹部不包含小老
師、模範生。 

註4：全校幹部包括：學生（自治）會會長（主席）、班聯會會長（主席）及擔任校內依法
設立各委員會之學生 

代表（班代表）。 
註5：社團幹部僅採計學校內社團之社長。 
註6：若同1 學期同時擔任2 種以上之學校幹部，仍以1 學期採計。 
註7：校內志工（或服務學習）類別包括：交通服務類（維護同學上下學通勤安全、糾察

等）、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垃圾分類、環保糾察、校園環境整潔、登革熱防治
工作等）、學術藝文類（圖書分類、美工布置及導覽、實驗室器材管理志工等）、體
育服務類（體育器材場地之維護及保管等）、健康服務類（協助健康檢查及衛生保健
宣導工作等）及其他經學校核可之全校性志工。 

註8：依「志工服務法」規定，志工或社會服務須完成相關服務訓練後所從事之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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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檢附有服務日期及服務時數之證明文件方得採計。另志工教育訓練相關課程、校
園參訪、觀摩活動等均不予採計。 

註9：擔任社團社長之該學期，僅就「學校幹部」或「社團參與」採計其中一項，不可同時

採計，考生須自行選擇最有利之採計項目（例：高一第二學期參加排球社並擔任排球
社社長，該學期僅就排球社社長採計為學校幹部或社團參與）。 

註10：社團類型：包括學藝性社團（如語文類、科學類等）、才藝性社團（如音樂類、表演
藝術類、視覺藝術類等）、體育性社團（如球類、田徑類等）及其他經學校核可設立
之全校性社團，發證時間請登錄證明文件開立（列印）時間。 

註11：若同1 學期同時參加2 種以上之社團，仍以1 學期採計。 
 
 


